龙岭产业开发区2022年度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10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9〕10号）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强化各部门单位的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现将2022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评价报告如下：

一、预算支出基本情况
（一）预算支出概况
2022年7月1日，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分解下达2022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》(湘发改投资〔2022〕513号)下达我区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南片区（新河流域）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960万元。
益阳市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南片区（新河流域）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垃圾清理5万吨，人工湿地1.5平|方公里，生态护岸8公里，生态隔离带1平方公里，污水管网10公里，总投资8200万元。
（二）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
1.预算支出组织管理机构
益阳市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南片区（新河流域）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由益阳市龙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实施。
2.预算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建设
在资金管理上，益阳市龙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按项目资金实行区级报账制，项目资金由区财政部门统一管理，专账核算，统一管理，专款专用。在资金使用上，实行由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对资金的流向、使用进行定期检查。
公司以工程建设部牵头，负责统筹项目的组织实施与管理，4个相关部门及子公司配合，按照部门职责开展相关工作。
3. 项目立项、申报、评审、监督管理、验收等阶段组织实施的合规性等
2021年7月我单位委托湖南睿歧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善了《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南片区（新河流域）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2021年8月19日益阳市赫山区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《关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南片区(新河流域)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益赫发改环资[2021]25号），批准了此工程立项。本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各子项目工程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后将提出验收申请，由我单位自验合格后将报区发改、财政局等进行验收，合格后按实施进度进行资金申报拨付。
（三）预算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
目前基本完成一期生态湿地、生态护岸、生态隔离带、污水管网建设、河道取直等多项内容的建设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为确保此次绩效评价工作内容完整、客观公正，我单位高度重视，由分管领导牵头，协调相关单位共同完成。
三、预算支出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该项目通过生态治理、雨污分流、生态湿地建设等措施，提高了流域范围内生态恢复能力，促进生态农业经济产业发展，同时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，促进当地生态产业的发展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（一）预算支出决策情况
2022年7月1日，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分解下达2022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》(湘发改投资〔2022〕513号)下达我区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南片区（新河流域）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960万元。
益阳市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南片区（新河流域）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垃圾清理5万吨，人工湿地1.5平方公里，生态护岸8公里，生态隔离带1平方公里，污水管网10公里，总投资8200万元。
（二）预算执行过程情况
在资金管理中，坚持做到中央资金专款专用，经承包人提交月进度付款申请单、监理人签证，由工程、审计等部门审核后项目法人进行进度支付，依据合同条款，目前项目未达到付款条件。
（三）预算支出产出情况
目前基本完成一期生态湿地、生态护岸、生态隔离带、污水管网建设、河道取直等多项内容的建设。
（四）预算支出效益情况
改善了区域水土环境和农村生产、生活条件，提高农业生产基础条件，提高了土地生产率，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；可带动农村面貌的改变和农村环境的治理，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、减轻农民负担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；更重要的是为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和农村稳定奠定基础，这也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、建设美好家园”的具体举措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无
六、有关建议
无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